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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如何課稅題是近年來非常火熱的議題，其中商品買賣的部分，因為有實
體商品流動，基本上就是按照一般國際貿來處理，因此爭議不大，反而是跨境勞
務，因為沒有實體物品的流動加上勞務是透過網路提供，勞務提供者可能根本沒
有在使用地進行稅務註冊，因此增加了課稅的困難度與複雜性。 
 
其實就現有營業稅及所得稅法中就已經有對跨境電商進行課稅的法源基礎，只是
過去的實務運作上，民眾及稅局都沒有仔細落實，然而自從 Agoda 事件發生後，
各界才驚呼原來許多跨境電商在台灣竟然都沒有繳稅，因此財政部陸續在 106 年
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所發布「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及「外國營利事
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將跨境電商課稅原則做更明確的規範。 
 
事實上跨境電商如何有效、公平地課稅已經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課題，不單只是
台灣，世界各地的政府都為此大傷腦筋，至於細節與可能的發展方向因涉及較多
的租稅法理論在此就不逐一論述，我僅就目前我國針對跨境勞務怎麼課稅做一個
基本的介紹。 
 
就營業稅的部分，財政部的行政命令中羅列了五六種交易態樣，然而簡單來說有
兩個原則： 
1. 只要境外電商業者有銷售勞務給境內自然人年營業業額達 48萬以上都必須強
制要求在台灣辦理稅籍登記。 
2. 不管是境內業者或是境外業者，誰跟最終者收費，誰就是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 
以最常見的線上訂房系統來舉例，高雄的漢來飯店把自己的房間放到境外訂房系
統上販售，民眾上網訂購之後入住，如果民眾是把錢付給境外訂房業者，訂房業
者扣除手續費之後再把房間收入付給漢來，因為跟民眾收錢的是境外訂房業者，
因此境外訂房業者就必須在台辦理稅籍登記並且報繳營業稅；反之，若是民眾直
接付錢給漢來，漢來在支付手續費給境外訂房業者，因為錢是漢來收走，所以營
業稅的報繳義務人就是漢來，而非境外訂房業者。 
 
所得稅是跨境電商較具爭議性的部分，由於營業稅是一種流轉稅，本質上是一種
代收代付的概念，因此可以用誰收錢誰繳稅來處理，但所得稅並不是流轉稅，因
此必須要先回歸到所得是屬於誰，才有辦法對誰進行課稅。當分析出所得歸屬於
誰之後，接著就要討論怎麼課到稅。由於所得是收入扣除成本的概念，而成本是
一種抵稅權，需要由納稅義務人自行主張，因此所得稅原則上是採取申報制，但
稽徵實務上，如果這個人在課稅區並沒有辦理稅籍登記，稽徵機關自然無法要求



這個人來進行申報，縱使這個人有所得發生，稽徵機關還是無法課到稅。為了解
決這種問題，就出現了「就源扣繳」的制度，就源扣繳是一種所得設算的概念，
也就是先由稽徵機關規範一個所得率用以推斷某項收入的所得是多少，然後在收
入產生的當下先由給付人幫國家進行扣繳，剩下的餘額在交付給所得人。 
 
舉例來說，某境內 A 公司在 FB 上買廣告，支付了 100元，因為 FB 在台灣沒有
營運據點也沒有營業代理人，因此稽徵機關無法對 FB 課稅，在這個案例中，境
內 A 公司就必須幫 FB 進行「就源扣繳」，以目前的扣繳率 20%來計算，A公司
應該要幫 FB 支付 20 元的所得稅給政府，剩下的 80 元才匯給 FB。 
 
然而在實務運作上，這樣的概念根本不可能發生，對 FB來說，他根本不管台灣
的所得稅法是怎麼規定，合約上載名要付 100元，A 公司就是必須付給 FB 100
元，至於那 20 原就得由 A 公司自行負擔囉! 
 
許多電商朋友常問我，這個問題有解嗎? 
嗯~以稅法的規定來說目前是無解，不過有一些替代方式可以減輕扣繳的壓力，
依據財政部最新頒布的「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境
外電商的所得可申請依照境內貢獻度來計算，也就是說將一筆收入區分成屬於
ROC 及非 ROC 兩個部分，因為非 ROC的部分是不用課稅，自然無需辦理扣繳。 
另一種作法則是透過境內的廣告代理業者向境外電商購買勞務，由於我們支付的
對象是境內業者，因此沒有扣繳的問題，但既然是透過代理人購買，勢必要被代
理人賺一個價差，如果這個價差小於扣繳稅額，那找代理業者購買是划算的，但
如果價差比扣繳稅額還高，那反而不划算! 
 


